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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深入实施《促进生物

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年）》，进一步支持

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，推动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，特

制定以下举措。

一、布局高能级创新平台。争取更多国家实验室、全国重

点实验室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制造

业创新中心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、国

家医学中心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国家级平台落地我省。支持

浙江大学、西湖大学、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科

研机构创新发展，打造世界一流医学科研机构。积极支持西湖

实验室争创昌平国家实验室浙江基地、浙大余杭脑机交叉研究

院争创临港国家实验室浙江基地。支持浙江省生物医药创新公

共服务平台、长三角医疗器械检测评价与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，

提升国家浙江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、浙江医疗器械创新服务

联盟等平台创新服务能力。发挥相关产业联盟作用，支持符合

条件的地区在基因治疗、合成生物、核药等领域布局建设未来

产业先导区。“十四五”新一轮学科建设中，加大对生物医药

相关学科专业的建设力度，支持生物医药相关省级协同创新中

心、现代产业学院进行滚动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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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聚焦结构生物学及关键生物

技术、脑科学与脑机融合、组学与精准医学、新药创制与高端

医疗器械等战略领域，围绕重点方向，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

性重大科技项目部署。重点突破生物关键底层技术、脑机接口、

高端制剂技术、试剂原材料等“卡脖子”、杀手锏核心技术，研

发重大疾病防治前沿技术和方法，研制新型小分子药物、新型

生物药、高端生命科学仪器、医学诊疗系统与装备、体外诊断

仪器与试剂、高端植介入医用材料与器械等新产品、新装备。

支持龙头企业、科研院所，围绕重点方向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开

展“项目群”攻关。根据国家有关要求，持续做好细胞治疗临

床研究省级初审、备案、监管。

三、推动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。深入推进研究型医院建设，

对研究型医院采取与支持高校、科研院所创新的同等政策并不

断完善，推动高水平医院从医疗中心向医学中心转变。统筹全

省临床研究资源，强化临床研究激励机制，将临床研究纳入医

疗机构绩效考核与三甲医院评定的重要指标，仅用于临床研究

（含临床试验）的病床，不纳入病床效益、周转率、使用率、

DRGs临床绩效体系等考评体系。研究型医院可用于临床研究的

床位数量达到现有床位数的 10%左右。对在临床研究成果转化

中做出主要贡献的医务人员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允许其职

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，不受核

定的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，不作为核定单位下一年度绩效工

资总量的基数。探索建立伦理协作审查机制，推动多中心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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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工作，在遵循国家相关法规、指南的前提下，

探索建立对研究型医院多中心临床研究实行伦理审查结果互认

机制。加快推进医学科技成果转化，迭代升级中国（浙江）卫

生健康科技研发与转化平台，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，举办卫

生健康科技转化大会，打造生命健康创新转化品牌活动。

四、推动创新产品临床使用和应用推广。优化药品和医用

耗材挂网准入制度，支持药品和医用耗材创新产品优先挂网。

其中，注册申请人获得许可并进行产业化的按新注册管理办法

注册的 1类化学药、1类生物制品、1类中药，符合条件的直接

挂网；对纳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新上市医用耗

材，开放“绿色通道”，促使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临床应用。

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，将医疗技术创新发展、医疗器械更新

换代等临床发展需要的相关项目优先纳入动态调整范围。积极

稳妥地推进中药饮片、中药配方颗粒阳光挂网采购，保障临床

用药安全。三甲医院原则上每季度需召开药事会，研究创新产

品入院事宜。在落实医疗机构采购结算主体责任的前提下，探

索通过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设立药品电子结算中心等方

式，推进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。

五、推进产业集聚集群化发展。开展浙江省生物医药产业

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，对评价优秀的市县在产业、科技、临床、

要素保障等政策上予以支持。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核心区和

协同区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，鼓励各地支持已完成Ⅲ

期临床试验并在当地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药、改良型新药、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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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械产业化项目。梯度培育优质企业，大力培育国家制造业单

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做大做强产业领航企

业，动态遴选高成长企业，在研发攻关、审批审评、企业培育、

临床使用、智能制造、数字化转型、先进产能建设、知识产权

保护、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，支持细胞和基因治

疗、罕见病等细分领域发展。鼓励各地统筹相关资金，支持合

同研发机构（CRO）、合同外包生产机构（CMO）、合同定制

研发生产机构（CDMO）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根据统计制度

和分类要求，做好相关领域统计监测工作。

六、创新审评审批机制。加强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建设，

推进中药真实世界研究中心、医疗器械真实世界研究中心建设。

支持“省管市建”“省市共建”，鼓励建设药品注册检验实验

室等创新服务载体。在重点医药产业集聚区建设医药创新和审

评柔性服务站。开通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，

对列入国家、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或者国家、省级重点研发计划

的项目，压缩时限、单独排队，优先检验检测、注册核查、审

评审批。针对创新药、改良型新药等药品，开辟绿色通道，开

展药品生产许可变更、药品注册核查、GMP符合性检查“预约

式受理”“加急式办理”。建立已上市进口医疗器械、已上市

省外药品和医疗器械迁入我省注册的快速审评审批机制。配备

与产业相适应的专业技术队伍，充实药品、医疗器械审评、检

查、检验等队伍力量。

七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。加快推进现代中药创制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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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重点实验室、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和省中医药研究

院青山湖科创园区建设。深入实施局省共建中医药重大重点科

技计划项目，积极争取国家级中医药科研项目。加快推进“千

方百剂”项目，支持中药新药和制剂研发转化，加强中医药知

识产权保护和利用。按照有关规定，遴选“浙产中药”产业品

牌，支持疗效确切、质量可控、供应稳定的中药产品，在临床

合理使用的前提下不纳入医疗药占比考核范围、不纳入排名限

量目录和停药目录。

八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发挥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

作专班（以下简称“专班”）作用，省经信厅要发挥部门职能作

用，进一步统筹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各项工作，协调解决重

大事项，定期迭代政策库、企业库、项目库、产品库和专家库。

指导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市县参照省级做法，结合当地实际，迭

代政策举措。发挥省级有关学会协会、民非组织、产业联盟作

用，建立政产学研用金对接机制。依托院士专家、龙头企业负

责人、行业协会代表、高层次人才等，组建省级生物医药产业

专家咨询委，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。

如本举措与我省其他同类政策意见有重复的，按照“从优、

就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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